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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原則依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校得以自籌收入支應增購、汰換及租賃公務車輛，並依各年度中央政府

總預算所定公務車輛編列標準及規定程序辦理。 

三、本校公務車輛種類及使用方式： 

（一）首長座車：首長專用座車。 

（二）小客車及九人座小客車：以集中調派方式支援各項公務使用。 

（三）公務機車：因應業務需要配置，如駐衛警巡邏校園需要。 

四、本校公務車輛除首長座車外，以集中調派方式支援各項公務使用。 

五、增購、汰換及租賃公務車輛，均不得據以要求增加配置駕駛員額。 

六、增購、汰換及租賃公務車輛，應依政府採購法有關規定辦理；其得集中辦

理者，應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。 

七、本原則未盡事宜，悉依照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購置及租賃公務車輛作業

要點」規定辦理。 

八、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。 

 


